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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所持股份被司法拍卖

完成暨收到《执行裁定书》的提示性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本次被司法拍卖的标的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西藏泽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西藏泽添”）持有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股份 35,405,252 股（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）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5.78%。

 公司收到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青岛中院”）执行裁定书

【（2022）鲁 02 执 924 号之四十一】，裁定公司 35,405,252 股无限售流通股

股票的所有权归买受人所有。上述财产的所有权自该裁定送达买受人时起转

移，买受人可持该裁定到登记机构办理相关股票登记过户手续。解除公司

35,405,252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的冻结措施。

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审查程序，待经营

者集中审查通过后，该司法拍卖事项再办理过户登记，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

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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杭州金帝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29,565,700

股，占公司总本的 13.18%。

 本次司法拍卖事项涉及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若本次权益变动通过了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审查后，该司法拍卖事项完成过户登记，

将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。目前公司经营活动正常，本次事项目前不会对

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亦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

件。

 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

律监管指引第15号——股东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自



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》”）等相关规定，通过司法扣划、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

式取得相关股份的，在受让后 6个月内，不得减持所受让的股份。

一、本次拍卖的基本情况

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5 日收到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青

岛中院”）作出的《执行裁定书》【（2022）鲁 02 执 924 号之二十二】，青岛中院

将拍卖公司股东西藏泽添持有公司股份 35,405,252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。具体

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披露的《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法

院执行裁定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:临 2024-043）。

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2 日收到青岛中院送达的《拍卖通知书（第一次）》

【(2022)鲁 02 执 924 号】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西藏泽添所持的公司

35,405,252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于 2025 年 11月 22 日 10 时至 2025 年 11 月 23

日 10 时在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（网址：http://sifa.taobao.com）进行公

开拍卖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《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将被法院司法拍卖的提示性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:2025-026）。

二、《执行裁定书》主要内容

公司今日收到青岛中院《执行裁定书》【（2022）鲁 02 执 924 号之四十一】，

裁定内容如下：

一、宁波中百 35,405,252 股无限售流通股的所有权归买受人杭州金帝商业

管理有限公司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1330109MA2H1M1J3P)所有。上述财产的所有

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杭州金帝商业管理有限公司(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:91330109MA2H1M1J3P)时起转移，买受人杭州金帝商业管理有限公司(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:91330109MA2H1M1J3P)可持本裁定到登记机构办理相关股票登记过

户手续；

二、解除宁波中百 35,405,252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的冻结措施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三、本次司法裁定情况

转让方 受让方 司法拍卖 股

份数量（股）

占 本 次 司

法 拍 卖 股

份比例（%）

占 公 司 总

股 本 比 例

（%）

每 股 股

价（元）

司法拍卖成

交价格 （万

元）



西 藏 泽

添

杭州金帝商

业管理有限

公司

35,405,252 100 15.78 14.88 52,700

注：以上数据如有尾差，系四舍五入所致。

四、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

1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未完成过户登记。若完成过户，

西藏泽添将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，杭州金帝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将通过司法拍卖取

得公司 35,405,252 股无限售流通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5.78%。目前，杭州金帝

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29,565,700 股，占公司总本的 13.18%。

2、本次司法拍卖事项涉及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若本次权益变动事

项通过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审查，且完成了过户登记，将导致公

司控制权发生变更。目前公司经营活动正常，本次事项目前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

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亦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。

3、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》

等相关规定，通过司法扣划、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取得相关股份的，在受让后

6个月内，不得减持所受让的股份。

4、公司指定的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

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2 月 9 日


